
连锁业连锁经营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7/2021_2022__E8_BF_9E_

E9_94_81_E4_B8_9A_E8_c46_537989.htm 为了促进企业连锁经

营的健康、有序发展，规范和加强企业连锁经营财务管理，

财政部印发了《企业连锁经营有关财务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和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连锁经营企业增值税纳税地点问题》的通

知等规定，现就企业连锁经营有关增值税的会计核算简介如

下：同一地区和城市的连锁企业，实行“总部─分店”管理

模式。总部对分店的商品配送，作为内部移库处理，统一核

算，统一申报缴纳增值税。 举例：某服装销售连锁企业在同

城有3家直销连锁分店，是小规模纳税人。1999年1月，3家分

店销售情况，甲店实现销售收入312000元（含税）；乙店实

现销售收入208000元（含税）；丙店实现销售收入104000元（

含税），由总店计算、申报、缴纳增值税。 销售额＝（含税

销售额）÷（1＋征收率）＝（312000＋208000＋104000）÷

（1＋4％）＝600000（元） 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624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24000 主营业务收入 600000 借：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24000 贷：银行存款 24000 跨地区经营的直

销连锁企业，可在非总部所在地区或城市设置地区总部，实

行“总部─地区总部─分店”的管理模式。总部对地区总部

的商品配送，作为销售处理，由总部统一核算，统一向总部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某家电连锁总店，

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跨地区连锁店2个。1999年1月，总

店购进500000元的家电，进项税金85000元，取得专用发票，



已付款。由总店对跨地区连锁店配送商品，开具专用发票，

其中：A店300000元，销项税金51000元；B店400000元，销项

税额68000元。总店统一计算、申报、缴纳增值税。 总店购进

家电会计分录： 借：商品采购5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85000 贷：银行存款 585000 总店对跨地区连锁店

配送商品会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A店 351000 应收账款B店

468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19000 主营业务收入 700000 

总店缴纳增值税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34000 

贷：银行存款 34000 备注：应交增值税＝119000－85000

＝34000（元），这里需要说明，跨地区经营的直销连锁企业

，即连锁店的分店均由总部全资或控股开设，在总部领导下

统一经营的连锁企业，要求采取微机联网，实行统一采购配

送商品，统一核算，统一规范化管理和经营，并经有关国税

机关会同财政部门审批同意，可对总店和分店实行由总店向

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统一申报缴纳增值税。自愿连锁、特

许连锁，其纳税地点不变，仍由各独立核算分店分别向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